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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员资格考试发证工作指引
（2023 年版）

为进一步规范保安员资格考试工作，提升保安员整体素质，

提高保安服务质量，促进我市保安服务行业健康发展。依据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相关政策规定及新版“广东省保安服务监管信息系

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，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报名考试对象

保安服务行业实行从业准入制度。凡从事保安服务的人员必

须参加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，并获得由珠海市公安局核发全省统

一的《保安员证》方可上岗。按照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二条

规定，参加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的人员包括：

（一）应当报名参加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的人员

1.各保安服务（分）公司的保安员（含从事门卫、巡逻、守

护、押运、民爆、随身护卫、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、安全

风险评估等服务的人员）。

2.物业服务企业自行招用的保安员（含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

门卫、巡逻、秩序维护等服务的人员）。

3.治安巡防员、交通协管员、视频监控员等直接协助公安机

关开展治安工作的人员。

4.其他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自行招用的保安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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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013年前，已获得由珠海市公安局核发全省统一的《保安

员证》，但未进行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并通过的保安从业人员。

6.上述 2、3、4项必须以单位名义到辖区派出所完成自行招

用保安员单位备案。

（二）报名参加保安员资格考试的人员，还需同时符合下列

条件

1.年满 18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品行良好，具有初中以上学历

的中国公民。

2.不得有以下情形之一：

（1）曾被收容教育、强制隔离戒毒、劳动教养或者 3次以

上行政拘留的；

（2）曾因故意犯罪被刑事处罚的；

（3）被吊销保安员证未满 3年的；

（4）曾两次被吊销保安员证的。

二、报名方式

由于保安系统项目对于浏览器选择有限制，当前版本只对于

谷歌浏览器有完整的测试兼容性，其他浏览器访问平台有可能会

因为不兼容问题出现一些错误信息。打开浏览器搜索“广东政务

服网”→搜索“保安员证”→“保安员证核发”→“在线办理”，

以法人登录的方式进入“系统”进行报考人员相关信息录入。报

考单位录入的保安员材料初审工作由辖区派出所负责，保安员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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纹采集工作由珠海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（以下简称保安培训考试

中心）负责（联系人：陈智聪，联系电话：3689959、18023098302）。

（一）以单位名义统一报名（不接受无单位人员报名），保

安服务从业单位（1.在我市注册并取得保安服务许可的保安服务

公司；2.在我市备案的保安服务分公司及跨区经营的保安服务公

司；3.在我市备案的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）报名时，申请人应

填写《保安员考试报名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并提交以下材料到辖

区派出所留存：

1.近期免冠大 1寸蓝底证件照 2张和广东省保安员证数字相

片采集回执；

2.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；

3.初中以上学历相关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4.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。

（二）由保安服务从业单位指定专人将申请人花名册（列明

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）发到珠海市保安培

训考试中心邮箱 peixunzhongxin393@163.com，同时注明从业单

位和辖区派出所。

（三）保安培训考试中心在组织考试前使用专用指纹采集设

备采集报考人员的指纹信息。

三、材料审核

材料审核流程详见《保安员资格考试发证工作流程图》（附

件 2），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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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省公安厅新版“系统”取消了原单位账号密码登陆模式，

辖区派出所需指派责任民警，使用个人数字证书登录“系统”（网

址：http://68.26.6.51:8080），对报考人员资料进行初审并在 5 个

工作日内受理；受理报名后分局治安主管部门须在 5个工作日内

根据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核；分局治安主

管部门完成审核后，保安培训考试中心开具《珠海市行政事业性

收费缴款通知书》，确认缴费后组织考试并采集指纹，同时，在

5 个工作日内完成阅卷评分并将考试成绩上报市局治安主管部

门；市局治安主管部门须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将制证数据

上传省公安厅制证中心制证。

四、收费标准及方式

根据广东省物价局、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我省保安员资格考

试费标准等问题的复函》（粤价函〔2012〕1290 号），参加保安

员资格考试发证的人员，每人收取理论考试费 40元、体能测试

费 45元，共计 85元。上述两科第一次补考不收费，丢失补领或

损坏换领保安员证收取工本费每证 20元，所有单位不准额外收

取任何费用。具体收费方式如下：

根据各从业单位报名人员情况，由市保安员培训考试中心作

为执收单位登录珠海市非税系统→向参考单位开出《珠海市行政

事业性收费缴款通知书》→将《珠海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缴款通知

书》发至参考单位→参考单位凭借缴款通知书到市财政局指定的

各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工行、农行、中行、建行）网点缴款→各

http://68.26.6.51:80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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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单位将银行开出的《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》自行留存，

以便核对。

五、考试和发证工作步骤

（一）考前准备。为提升保安员素质、提高考试合格率，并

降低保安从业单位的成本，建议在资格考试前，从业单位先对保

安员进行职业培训，组织保安员按照《国家保安员资格考试大纲》

要求及保安员资格考试复习题库内容进行学习。

（二）设置考场。由珠海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在市公安局保

安监管部门的指导、监督下具体组织实施。

1.保安服务从业单位参加考试人数达到 50 人以上的，由报

考单位提供考试场地，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上门组织考试。

2.对参加考试人数较少的由辖区分局统一组织，安排考试场

地，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上门组织考试。

3.对因考试场地限制或其他因素影响的参考人员亦可直接

到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考场进行考试。考场地点：香洲区新溪路

88号 1楼电教室（边防苑 1楼电教室，附件 3）；考试时间：每

逢工作日的周五全天（根据人数情况可开设多场考试）。

（三）组织监考。考场监考由市局、分局治安管理部门派人

完成。监考人员至少 2人，主要负责维护考场秩序，严格执行考

试规程，如实记录考试情况，保证考试正常进行。

（四）市培训考试中心收费确认。由市培训考试中心根据非

税系统缴费情况进入“系统”对已缴费人员进行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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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阅卷评分。每场考试结束后，由市局保安监管部门指

导监督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进行阅卷，确保阅卷结果客观公正。

（六）登记考试成绩。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对考试成绩进行

登记，市局保安监管部门审核后将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资料上传

省制证中心。

（七）制证。省制证中心对考试通过的人员制作全省通用的

《保安员证》。

（八）证件领取。市局治安管理部门领取后交由市保安培训

考试中心，市保安培训考试中心在进行证件登记后通知参考单位

领取。


